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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5）川01强清14号

申请人：成都久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清算组。

负责人：刘俊。

2025年 8月 11日，本院根据成都市科技风险开发事业中

心的申请，裁定受理了成都久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久

力公司）强制清算一案。同日，本院指定泰和泰律师事务所担任

久力公司清算组，刘俊为清算组负责人。

2025年11月21日，清算组向本院提交《成都久力信息技

术有限公司清算报告》，称清算组已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

网、《四川科技报》发布清算公告，并向法定代表人、股东、董事、

监事邮寄了接管通知等书面文件，但未收到任何回复意见，清算

组无法联系上久力公司原法定代表人、高管，申请人成都市科技

风险开发事业中心也无法提供久力公司人员的有效联系方式，且

不清楚久力公司的印章证照及凭证资料的情况，因此清算组未能

接管到久力公司的财产、账册和文书资料；经清算组调查和公告

债权人，除通过公开网站查询到一项发明专利（计算机应用层网

络安全控制系统及其相关程序方法）因未缴纳年费而终止专利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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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未发现久力公司名下有其他财产，也未接收到债权申报，不

存在社保欠缴、欠税等情况，除蔡兵姓名权纠纷（涤除其为久力

公司股东的工商登记事项）外，无其他涉诉涉执案件。因久力公

司未实际经营且相关人员无法联系，清算组未能全面接管久力公

司的财产、印章、证照、账册和重要文件，因此清算组无法对久

力公司进行全面清算，故请求本院确认清算报告并终结强制清算

程序。

本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：

“公司清算结束后，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，报股东会或者人

民法院确认，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，申请注销公司登记。”《最高

人民法院<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>》第28
条规定：“对于被申请人主要财产、账册、重要文件等灭失，或者

被申请人人员下落不明的强制清算案件，经向被申请人的股东、

董事等直接责任人员释明或采取罚款等民事制裁措施后，仍然无

法清算或者无法全面清算，对于尚有部分财产，且依据现有账册、

重要文件等，可以进行部分清偿的，应当参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，

对现有财产进行公平清偿后，以无法全面清算为由终结强制清算

程序；对于没有任何财产、账册、重要文件，被申请人人员下落

不明的，应当以无法清算为由终结强制清算程序。”本案中，清算

组已完成了久力公司的财产清理、通知公告债权人、清理债权债

务等清算工作，未发现久力公司有拖欠职工工资、欠缴社保、欠

税等情况，也无人申报债权。因久力公司无经营场所，清算组也

未接管到公司财产、证章、账册和文书资料，且公司有关人员下

落不明，导致无法清算。清算组已通过公告方式向久力公司股东、

董事等有关人员释明了无法清算的法律责任。清算组现请求确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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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算报告并申请终结强制清算程序，符合法律规定，本院依法予

以准许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三十九条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一项

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确认《成都久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清算报告》；

二、终结成都久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程序。

成都久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程序终结后，股东可以

向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公司的主体主张有关权利。

清算组应当在强制清算程序终结后，持本裁定向成都久力信

息技术有限公司的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判  长   牛玉洲

审  判  员   李盈昊

审  判  员   赵云平

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

书  记  员   何兰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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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《成都久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清算报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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